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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

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许新跃 董事 公务 赵序宏

谭劲松 独立董事 公务 冯大安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赵序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蕾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２，５１１，７８３，１９１．１６ ２，５５９，２１４，３０６．７５ －１．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３０９，２２０，６９４．８６ １，２８０，８８１，３３３．７７ ２．２１％

总股本

（

股

） ７３６，０６４，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０６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７７８７ １．７４０２ ２．２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２０，６３８，４７５．０４ １９８，２６０，８３２．３５ １１．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６，５３８，６５３．３９ ３０，３５８，６８２．６３ －１２．５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２，８２２，３０１．８１ ４２，３００，７３３．３７ －２０１．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５７５ －２０１．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４１２ －１２．３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４１２ －１２．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５％ ２．１６％ －０．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７％ ２．１３％ －０．０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６，３１９．０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３９，５７８．４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０．００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６５，４０９．９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８４，２９５．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２，６５３．５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３，８２４．７０

合计

－２５９，１４７．４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０，８８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８９，４８１，６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瑞明

６，１１７，９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朱汉生

２，４１０，６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１８２，２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同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７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晓霞

１，９０９，４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６７４，８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陈庆特

１，５４５，０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张磊

１，４８６，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本报告期内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５３．８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２．５８％

，

主要原因是

：

①

新大

洲本田

１－３

月份累计生产摩托车

２０２４４６

辆

，

销售摩托车

２１８０５３

辆

（

其中出口摩托车

１０１３０６

辆

，

出口创汇

１０８２４

万美

元

），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４６％

和

１２．６２％

。

该公司

１－３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５６２５．０４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５２％

；

受国内摩托车行业整体下滑影响

，

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扩大市场占有率

，

以及受原材料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

实现净利润

３５１３．３１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４．３４％

。

②

五九煤炭集团公司

１－３

月份生产原煤

６０．８７

万吨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２５％

；

销售原煤

４５．９１

万吨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１％

，

因受煤炭销售价格上涨的影响

，

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６８５．３５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２８７６．２４

万元

，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８．７１％

和

２２．７９％

，

且因控股公司受让原

少数股东的股权而使合并持有五九集团的股份同比增加

３３．３３％

，

五九集团本报告期内向本公司贡献利润

２４７０．１２

万

元

，

同比增长

１００．６８％

。

③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因受削减部分微亏运输项目业务量等因素的影响

，

实

现营业收入

４７７２．８２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９．２３％

，

并且受油价上涨和人工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

使运输成本和期

间费用大幅上升

，

本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１８４．９５

万元

，

同比减少

３１．７９％

，

向本公司贡献利润

１４７．９６

万元

。

④

内蒙古新

大洲能源科技公司因受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

，

本报告期内停产整修

，

亏损

１０１０．３２

万元

。

２

、

货币资金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２８．７７％

，

主要系五九煤炭集团经常活动现金净流量本期减少所致

。

３

、

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１０４．２５％

，

主要系五九煤炭集团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所致

。

４

、

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１０１．９９％

，

主要系五九煤炭集团和上海房地产公司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所致

。

５

、

应付利息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６０％

，

系控股母公司应付短期融资券利息较年初增加所致

。

６

、

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０３．３３％

，

主要系控股母公司银行借款和短融利息支出同比大幅增加所

致

。

７

、

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１１７．４８％

，

主要系能源科技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所致

。

８

、

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７．３％

，

主要系上海物流公司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

９

、

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３２７．０２％

，

主要系五九集团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

１０

、

少数股东损益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４．４２％

，

主要系上海投资公司受让五九煤炭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而

使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所致

。

１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２０１．２３％

，

主要原因是

：

本报告期内五九煤炭集团应收煤款销售信

用政策变化导致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大幅增加而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所致

。

１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１２．５８％

的主要原因是

：

本报告期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因支付

五九煤炭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股权受让款项而使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所致

。

１３

、

受上述第

１１

及

１２

项原因影响

，

本报告期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９９．７５％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根据本公司与枣庄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枣庄集团

”）

签订的

《

合作框架协议书

》，

枣庄集团拟通过增资

扩股或和股权转让方式

，

分别重组本公司子公司五九集团和能源科技

，

重组后本公司与枣庄集团分别持有目标公

司五九集团

５１％

、

４９％

股权

，

分别持有目标公司能源科技各

５０％

股权

。

该事项本公司已进行了适时披露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本公司收到枣矿集团转来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鲁国资规划函

［

２０１１

］

１７４

号文

《

关于枣庄

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资本重组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两公司部分股权的批复

》，

原则同意该重组事项

。

目前

，

相关重组仍在推进之中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因经营发展需要

，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

限公司拟增资

５

，

１６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增加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计入资本公积金

３

，

１６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增资本公司拟

出资

４

，

１２８．００

万元

，

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

仍持有上海物流

８０％

股权

。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在上海和天津兴建物流基地

。

其中

：

上海基地计划投入资金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天津基地计划投入资金

３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３

、

根据牙克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牙政办字

［

２０１１

］

７３

号文

《

关于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停产检修的通

知

》，

本公司子公司能源科技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停产以来

，

截止本财务报表报出日

，

仍处于停产状态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

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新大洲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１、

本公司承诺

，

本公司投入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涉及的相关

资产

、

负债

，

在其合并前业已存在的潜在损失和对外抵押

、

担保

、

诉讼事项

，

税务纠纷及资产产权纠纷造成的损失

，

由本公司承担

。

１、

该公司经营正常

，

未

有财务危机的迹象

，

但

本公司对上述事项承担

连带责任

。

２、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与牙克石市经济局签订的

《

产权交易合同

》

的

特别约定

，

本公司受让五九集团和牙克石煤矿

（

现更名为呼伦贝尔牙星煤业

有限公司

）

国有股权后

３

年内

，

应投入不少于人民币

５

亿元资金用于五九集团

新煤炭资源的勘探和新矿井建设

，

以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税项贡献率

，

同时

，

投入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

亿元建设大型煤化工项目

。

２、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

，

本公司及五九集团已投

入勘探和新矿井建设资

金

７５，２９８

万元

，

通过内

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投入

２０

万吨电石

法

ＰＶＣ

项目资金

３８，６８７

万元

。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追加

承诺

）

内蒙古新大

洲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

日与牙克石市国

土资源局签订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受让牙克石市汇流河电厂南侧工业用土地

１８３，０５４

平方米

，

连同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协议受让的工业用土地

２１８，９０９．０３９１

平方米共计

４０１，９６３．０３９１

平方米

。

协议约定

，

受让人合同项下的受让宗地的投资总额不低于

９６，９３６

万元

，

单位

用地面积投资强度不低于每公顷

８６５

万元

，

建筑容积率不低于

１．００，

建筑密

度不低于

３０％。

如果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

、

单位

用地面积投资强度

、

建筑容积率

、

建筑密度等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

，

出让

方可以按照实际差额部分占约定标准的比例

，

要求受让人即内蒙古新大洲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相当于同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违约金

。

该公司项目仍在建设

中

，

其中一期项目基本

建成

。

新大洲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１、

本公司承诺为子公司五九集团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期限自借款之日起一年

。

决议的

有效期为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１、

截至资产负债日

，

本

公司已为控股子公司五

九集团提供借款担保累

计

７，５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本公司承诺为子公司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２，５０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期限为自借款

之日起一年

。

决议的有效期为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２、

截至资产负债日

，

本

公司已为控股子公司上

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借款担保累计

０

万

元

。

３、

为保障投资者利益

，

确保本公司短期融资券能够按时足额兑付本息

，

我公

司向主承销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如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得通过

，

在该注册额度内发行的各

期短期融资券的存续期间

，

公司所持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

５２．５５％

股权不以任何方式对外质押

。

３、

上述股权未对外质

押

。

４、

本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定支行申请三年期并购贷款

２

亿元

，

用于全

资子公司新大洲投资收购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

，

该项贷款由第一大股东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部分或全部本公司股份作为质押

，

本公司为

本贷款提供信用反担保

。

４、

该贷款已获得

，

本公

司为海南新元投资有限

公司用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质押一事提供信

用反担保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已偿还并购贷款

２，

５００

万元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

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许新跃 董事 公务 赵序宏

谭劲松 独立董事 公务 冯大安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赵序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蕾声明：保证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新大洲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春雨 陆弘

联系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５００

号东银中心

Ｂ

栋

２８０１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５００

号东银中心

Ｂ

栋

２８０１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０５０１３５ ０２１６１０５０１１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０５０１３６ ０２１６１０５０１３６

电子信箱

ｒｅｎｃｈｕｎｙｕ＠ｓｕｎｄｉｒｏ．ｃｏｍ ｌｕｈｏｎｇ＠ｓｕｎｄｉｒｏ．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０８５，１６３，６１４．４９ ８２０，０９４，１４１．５１ ３２．３２％ ７２７，６６６，４０９．７５

营业利润

（

元

） ２６９，１２２，５６７．９１ ２３９，９０３，３６１．８７ １２．１８％ １９０，９９３，３９５．０７

利润总额

（

元

） ２６３，５８０，９６３．８５ ２４４，８１５，５０８．０４ ７．６７％ １９１，８７３，５０７．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９，２８５，７９０．５８ １３５，７８０，９２１．４９ ９．９５％ １２７，１６０，０１８．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３，１１４，７６３．６７ １２７，６０１，８６４．９５ １９．９９％ １１５，２７９，７５０．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７４，７３０，２７２．９７ １４６，８９０，７５５．１４ １８．９５％ ７２，２４４，１２０．９５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

元

） ２，５５９，２１４，３０６．７５ ２，１８８，４１８，０２７．５８ １６．９４％ ２，０４０，８９５，７０５．４６

负债总额

（

元

） １，１６０，７４８，１５３．３３ ４１３，９１６，４６０．７９ １８０．４３％ ３８４，５７６，５６７．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所 有 者 权 益

（

元

）

１，２８０，８８１，３３３．７７ １，３９２，８０２，２８２．３５ －８．０４％ １，２９２，９３５，３２４．８７

总股本

（

股

） ７３６，０６４，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０６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３６，０６４，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２８ ０．１８４５ ９．９２％ ０．１７２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２８ ０．１８４５ ９．９２％ ０．１７２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８０ ０．１７３４ １９．９５％ ０．１５６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１１．１６％ １０．１１％ １．０５％ １０．８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１１．４４％ ９．５０％ １．９４％ ９．８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３７４ ０．１９９６ １８．９４％ ０．０９８１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７４０２ １．８９２２ －８．０３％ １．７５６６

资产负债率

（％） ４５．３６％ １８．９１％ ２６．４５％ １８．８４％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５１６，６９３．２４

主要是牙星煤业

公司处置固定资

产损失

４，０１０，６０２．８５ ８，４６２，４４３．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２０５，１４９．００

主要系五九集团

收到的关闭整顿

煤矿的补助金及

物流公司财政扶

持资金

９１１，５１２．４４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４４，６０６．０２ ４，１１８，２５１．９９ ９８，０８３．６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１，４４０，０５９．８２ －９，９６９．１２ －１０３，９８９．２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４２，０６４．８０ －５８１，１９９．７６ －２１７，９２０．２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３５，９６０．１５ －２７０，１４１．８６ －６８，３４９．０２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８２８，９７３．０９ － ８，１７９，０５６．５４ １１，８８０，２６８．２２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１３３，９００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

东总数

１３０，８８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１６％ ８９，４８１，６５２ 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７９％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陈瑞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 ６，１１７，９２９ ０ ０

山西同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８％ ２，０７２，０００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２７％ １，９９３，５７２ ０ ０

林晓霞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１，９０９，４０３ ０ ０

郄玉珍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１，８７９，６００ ０ ０

广东富盈建设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３％ １，６７９，５４８ ０ ０

朱汉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１，６２１，４３２ ０ ０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教育

基金单独管理资金信托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２２％ １，５８６，１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８９，４８１，６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瑞明

６，１１７，９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同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７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９９３，５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林晓霞

１，９０９，４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郄玉珍

１，８７９，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富盈建设有限公司

１，６７９，５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朱汉生

１，６２１，４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教育基金单独

管理资金信托

１，５８６，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持股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及和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继续围绕

“

收益扩大

”、“

营业拓展

”

和

“

人才梯队建设

”

三大事业目标开展各项工作

，

取得了良好的经

营业绩

。

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８

，

５１６．３６

万元

，

较上年度增长

３２．３２％

。

实现利润总额

２６

，

３５８．１０

万元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４

，

９２８．５８

万元

，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了

７．６７％

和

９．９５％

，

圆满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确定的各项经营

计划

。

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五九集团

”）

２０１１

年度生产原煤

２６７．８９

万吨

，

销

售原煤

２５８．０９

万吨

，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了

１１．１５％

和

１１．０１％

。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６

，

７８８．２５

万元

，

净利润

１８

，

２８４．９９

万

元

，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了

３４．２５％

和

４５．７７％

。

五九集团

２０１１

年对我公司贡献收益的大幅提升

，

一方面缘于年内我公司对其持股比例由原

５２．５５％

升至

８５．８８％

，

但更重要的是源于其自身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不断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仅以引入风选设备一项为

例

，

风选后煤炭热值的改善直接强化了五九集团煤炭产品的定价能力

，

产量

、

售价双提升为经营业绩改善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

２０１１

年对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是较为艰苦的一年

，

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速持续回落

，

ＣＰＩ

指数居高不下

；

另一

方面按照

“

国

ＩＩＩ

”

对应时间表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后尾气排放标准不达标的摩托车产品将不可在市场上销售

。

加之用工成本

持续上涨

，

原材料以及物流成本逐年攀升

，

行业利润率大幅下滑

（

２０１１

年中国摩托车企业利润总额下降了

１８．８７％

）。

面对复杂局面

，

新大洲本田依靠多年来优良而且稳定的产品质量和

“

国

ＩＩＩ

”

产品的性能优势

，

加大收益车型的营销

力度

，

不断扩大产品出口国范围及出口产品机种

，

实现了销量和收入的双增长

，

出口量的大幅增长

。

新大洲本田

２０１１

年全年生产摩托车

８８６

，

９７０

辆

，

销售摩托车

８８７

，

９３２

辆

（

其中出口摩托车

３１５

，

５６０

辆

），

摩托车产销量分别较去年

增长了

１１．２５％

和

１５．１４％

，

其中出口量增长了

５７．５４％

。

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８６

亿元

，

净利润

１．１３

亿元

。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继续深化网络布局

，

立足新开线路使业务量及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

收入

３１

，

４０４．４４

万元

，

同比增长

２７．８４％

；

但由于受柴油价格上涨

、

人工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

营业成本上升较快

。

同时

，

新拓展的部分运输业务毛利率较低

，

也影响了收益的增速

。

全年实现净利润

１

，

２１１．６２

万元

，

同比增长

２１．３２％

。

在成绩面前

，

我们也看到

，

作为公司煤炭产业资源配置配套项目

，

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期年产

２０

万吨电石工程项目当前面临着一些困难

，

由于受行业供过于求的影响

，

出现生产成本与市场售价倒挂

；

受当地

“

节

能减排

”

政策影响

，

去年投入生产后年底由于限制用电的原因停产至今

。

在去年公司试产过程中

，

共生产电石产品

４

，

４１１．２０

吨

，

对外销售了

３

，

９９７．８３

吨

。

２０１１

年

，

能源科技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４２．３３

万元

，

亏损

１

，

０１９．６４

万元

。

去年下

半年公司启动了与山东枣庄矿业集团的重组

，

通过引入大集团加快公司煤炭产业发展和参与当地煤炭资源整合

，

以及在煤转化项目上通过大集团参与满足资源配置条件

，

将对公司能源产业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煤炭采选业

７６，３８７．４６ ３０，３２１．７３ ６０．３１％ ３４．６７％ ２１．９６％ ４．１４％

物流运输业

２８，９５８．４３ ２３，８７２．３０ １７．５６％ ２６．０７％ ２４．７０％ ０．９０％

电石行业

５３９．１５ ８７５．８９ －６２．４６％

电动车业

５０８．６８ ４７７．５０ ６．１３％

物业管理服务业

２７１．１７ ２５７．３５ ５．１０％ １１．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４．９０％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煤炭

７６，３８７．４６ ３０，３２１．７３ ６０．３１％ ３４．６７％ ２１．９６％ ４．１４％

物流运输

２８，９５８．４３ ２３，８７２．３０ １７．５６％ ２６．０７％ ２４．７０％ ０．９０％

电石

５３９．１５ ８７５．８９ －６２．４６％

电动车

５０８．６８ ４７７．５０ ６．１３％

物业管理费收入

２７１．１７ ２５７．３５ ５．１０％ １１．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４．９０％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８

，

５１６．３６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６

，

６６４．８９

万元

，

同比增长分别为

３２．３２％

和

３２．８７％

，

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度增长

２．７８％

。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３２．３２％

，

主要系本年度五九集团煤炭销售收入和

新大洲物流公司的运输收入较上年增长以及新增合并天津电动车公司的报表所致

。

２

、

五九集团本年度产销量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１１．１５％

和

１１．００％

，

吨煤平均售价较上年度增长

１４．２８％

，

使煤炭业

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度增长

３４．６７％

。

且本年度公司合并持有五九集团的股权比例由

５２．５５％

增至

８５．８８％

，

其本年度

实现净利润

１８

，

２８４．９９

万元

，

为公司贡献净利润

１３

，

７１６．９７

万元

，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４５．７７％

和

１０８．０９％

，

占本公司净利

润总额的

９１．８８％

。

３

、

新大洲物流公司本年度摩托车运输量和对外拓展的运输业务量增加

，

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

，

４０４．４４

万元

，

同比增

长

２７．８４％

，

实现净利润

１

，

２１１．６２

万元

，

为公司贡献净利润

９６９．３０

万元

，

较上年度增长

２１．３２％

。

４

、

本年度电石行业由于受政府产业政策和行业需求变动影响

，

新大洲能源科技公司本年度小批量试投产

，

因

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导致成本费用较高

，

本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３９．１５

万元

，

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６２．４６％

。

本年度

亏损

１０１９．６４

万元

。

５

、

本年度新增合并的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由于处于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阶段

，

本年度亏损

１４１．８１

万元

。

６

、

因上海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年度缴纳土地增值税

３６５．３４

万元

，

导致房地产业务两公司实际亏损

２２７．０５

万元

，

同比下降

１９０．３３％

。

７

、

母公司由于本年度银行借款和短期融资券利息支出同比大幅增加

，

本年度亏损

４

，

０３１．１１

万元

。

８

、

未参与合并报表的新大洲本田公司本年度摩托车产销量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１１．２５％

和

１５．１４％

，

其中

，

摩托车

出口量较上年度增

５７．５４％

，

但本年度因受国三车型切换和配套件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

，

新大洲本田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３２３．８５

万元

，

较上年度减少

１０．２５％

，

为本公司贡献利润

５

，

６６１．９２

万元

，

占本公司净

利润总额的

３７．９３％

。

９

、

销售费用较上年度增长

４８．４８％

的主要原因是五九集团运费

、

铁路物流服务费等费用随销量增长而增加所

致

。

１０

、

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３９．７５％

的主要原因是五九集团

、

新大洲物流公司和本公司的管理费用较上年度增加所

致

。

１１

、

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２５８．４０％

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银行借款和短期融资券的利息支出较上年度大幅增加所

致

。

１２

、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长

３８．１５％

的主要原因是五九集团和新大洲物流公司的所得税费用随本年度利润增长而

增加所致

。

１３

、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长

１４２．１９％

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五九集团和能源科技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同比

增加所致

。

１４

、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

４２．３１％

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处置利得较上年度减少所致

。

１５

、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长

８８４．６２％

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五九集团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度增加所致

。

１６

、

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

２０．７４％

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新增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新大洲投资公司受让原少数股

东持有的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而使少数股东损益减少所致

。

１７

、

本年度末公司总资产较年初增长

１６．９４％

，

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年末数较年初数分别增长

１５．１９％

和

１７．５７％

。

本年度为受让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和补充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

，

母公司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

新增短

、

中长期银行借款

４

亿元和成功发行首期短期融资券

３

亿元

，

本年末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４５．３６％

，

较年初增长

２６．４５％

，

仍处于合理可控范围之内

，

公司整体资产运转良好

，

营运能力有所增强

。

１８

、

货币资金年末数比年初数增加

１０８．２９％

，

主要由于本年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同比增加以及收到新大洲本

田公司现金股利所致

；

１９

、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为零

，

系本公司在本年度将年初交易性金融资产全部出售所致

。

２０

、

预付款项年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５９．０７％

的主要原因是新大洲能源科技公司本年度预付工程款转在建工程所

致

。

２１

、

固定资产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８０．８８％

的主要原因是新大洲能源科技公司

ＰＶＣ

项目一期电石工程完工转固

定资产和牙星煤业公司新购置固定资产

（

主要是机器设备

）

所致

。

２２

、

在建工程年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３１．１３％

的主要原因是新大洲能源科技公司

ＰＶＣ

项目一期电石工程项目完工

转固定资产所致

。

２３

、

工程物资年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９０．９８％

的主要原因是新大洲能源科技公司领用专用材料转固定资产所致

。

２４

、

长期待摊费用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９９．６５％

的主要原因系武汉新大洲储运有限公司长期待摊费用增加所

致

。

２５

、

递延所得税资产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１９９．２３％

的主要原因系对本年度对已提未发放的工资确认所得税的

同时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

２６

、

短期借款

、

长期借款和其他流动负债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２４２．３５％

的主要原因系本年度母公司为满足投资

项目用款和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而新增银行借款和发行短期融资券所致

。

２７

、

应付职工薪酬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３４．９１％

的主要原因系本年度末计提的员工工资和考核奖励增加所致

。

２８

、

应交税费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２６３．５１％

的主要原因系五九集团和新大洲物流公司应交企业所得税等税费

增加所致

。

２９

、

应付利息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１００．００％

的主要原因系母公司计提的应付短期融资券利息增加所致

。

３０

、

应付股利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３２２４０．３０％

的主要原因系五九集团应付未付的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

３１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和长期借款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１００．００％

的主要原因系母公司本年度新增银行

并购贷款转入所致

。

３２

、

其他流动负债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１４２８５７．１４％

的主要原因系母公司本年度首批发行短期融资券

３

亿元所

致

。

３３

、

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年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９５．９８％

的主要原因系全资子公司新大洲投资公司出资

５

亿元购

买原少数股东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

，

因投资成本超过应享有的权益份额之差额冲抵资本公积

和留存收益所致

。

３４

、

专项储备年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１００．００％

的主要原因系五九集团计提

、

使用安全生产费和维简费形成的专项

储备较年初减少所致

。

３５

、

未分配利润年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３０．４４％

的主要原因系本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

３６

、

少数股东权益年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６９．１９％

的主要原因系本年度全资子公司新大洲投资公司购买原少数股

东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所致

。

３７

、

本报告期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度增加

３３９．４９％

，

主要原因系本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上年度大幅增加所致

。

分析如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度增长

１８．９５％

，

主要原因是五九

集团和新大洲物流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而使销售货款收回的现金流量较上年度增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较上年度减少

３２５．５３％

，

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新大洲投资公司出资

５

亿元购买原少数股东持有的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而使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度增加

９１２．７０％

，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增加和发行短期融资券产生的现金流入大幅增加所致

。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４

家

，

原因为

：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

本公司出资组建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

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

故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出资组建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

，

新设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全部由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

故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海南佳兆实业有限公司

，

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应出资人民币

９５０．００

万元

，

占

９５％

股权

；

上海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占

５％

股权

。

本期实际出资

２５０．００

万元

，

故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牙克石市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海南新大洲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９５０．００

万元

，

占

９５％

股权

；

上海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占

５％

股权

。

故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及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８

：

３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１５

号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赵序宏董事长

７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４

名，代表股份数量

１３９

，

９４６

，

４５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０１％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律师、陈建平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二）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９４６

，

４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

本议案。

２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９４６

，

４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

本议案。

３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９４６

，

４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

本议案。

４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９４６

，

４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

本议案。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刊登的公告信息。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涂显亚律师、陈建平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海口市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其中：许新跃董事、谭劲松独立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并分别授权委托赵序宏董事长、冯大安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及表决，无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 会议由赵

序宏董事长主持，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务工作总结和

２０１２

年事业计划的报

告》。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２４０８

号审计报告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新大洲

控股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１９０

，

６２５

，

７８０．９１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９

，

０６２

，

５７８．０９

元后，加以前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２２７

，

２４８

，

３８７．８２

元，合计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３９８

，

８１１

，

５９０．６４

元。 本公司拟定的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７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红利

０．６

元（含税）。

上述方案拟分配现金红利共计

４４

，

１６３

，

８４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３５４

，

６４７

，

７５０．６４

元滚存至下年度。 本年度不送

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预案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有关本报告的具体

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摘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报告的正文已于同日

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七）关联董事赵序宏、黄赦慈、杜树良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以

６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报告》。（有关详细内容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的《关于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与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关系说明：赵序宏先生担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本田”）董事长，黄赦慈先生担

任新大洲本田董事，杜树良先生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总会计师和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本公司独立董事冯大安先生、谭劲松先生、王树军先生审阅了本交易的有关资料，并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如

下意见：

１

、有关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我们事先认可，我们已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依据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八）会议审议并经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有关详细内容见已于同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１

、同意为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银行借款用于该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本担保事项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本决议有

效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周健（同时担任五九集团董事长）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通过。

２

、同意为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借款

之日起一年。 银行借款用于该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本担保事项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本决议有效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杜树良（同时担任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九）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有关本报告具体内容

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独立董事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十）、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

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十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原则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其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审计报酬为

４８

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工作原因发生的差旅费由本公司承

担。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本公司审计业务中体现了较高的专业水平，圆满地

完成了审计工作，本人同意继续聘任其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审计机构。

（十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有关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事项见本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

登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海口市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帆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投票表决，均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次会议审议的报告和议案，并决议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务总结和

２０１２

年事业计划的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现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审核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认为本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状况

和经营成果。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五）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现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审核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认为本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状

况和经营成果。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

决。 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依据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

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报告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对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没有异议。

（八）监事会决定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与新大洲本田摩托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物流”）与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大洲本田”）在上海签署了《公路运输合同》、《仓储合同》和《部品运输合同》三份年度产品运输和仓储合同。

由新大洲物流继续承担新大洲本田部分摩托车整车及部品运输及仓储服务。

交易类别

２０１２

年预计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２０１１

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关联交易 总额 关联交易 总额

运输

７

，

１２８．００ ３２

，

２７１．００ ２２％ ８

，

９３７．５２ ３０

，

０２１．８８

仓储

、

装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９４％ １

，

１８０．２７ １

，

３８２．５６

合计

８

，

６２８．００ ３３

，

８７１．００ １０

，

１１７．７９ ３１

，

４０４．４４

２．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８０％

的子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与日本本田技

研工业株式会社共同控制企业，双方各持其

５０％

的股权。 本公司董事、副总裁杜树良先生受公司委派同时担任新

大洲本田董事、总会计师和新大洲物流董事长。 因此，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赵序宏先生（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长）、

黄赦慈先生（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和杜树良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本关联交易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无须

股东大会批准。

４．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本交易的有关资料，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项关联交易发

表如下意见：

（

１

）有关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我们事先认可，我们已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

２

）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依据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５．

本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中路

１８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赵序宏

注册资本：

１２９４６．５０

万美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９６００５６３８４３

主营业务： 生产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助动车、发动机及其零部件、

销售自产产品及零部件并提供售后服务、研究开发与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助动车、发动机及其零部件有关的

技术并提供研究成果。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主要股东：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

股权；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持有

４０％

股权，其全资子公

司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合计持有

５０％

股权。

新大洲本田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是由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共同出资设立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主要从事摩托车及其发动机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８

，

５８７．５４

万元、净利

润

１１

，

３２３．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净资产

１２１

，

２３３．８７

万元。 近三年摩托车产销情况如下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生产

（

辆

）

８８６

，

９７０ ７９７

，

２５２ ６５２

，

７８９

销售

（

辆

）

８８７

，

９３２ ７７１

，

１７８ ６９４

，

７７４

２．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淮海村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

３７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 杜树良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９７５７５５４０４８

主营业务： 仓储、普通货物运输。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主要股东：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

、康伟平

１４％

、侯艳红

６％

新大洲物流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是由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专业化物流企业。该公司是在原新

大洲本田运输部门的基础上剥离出来成立的公司，其成立后一直承担新大洲本田的部分物流业务。 主要提供仓

储、运输、配送、车辆检测维修、物流设计与实施方案等专业化服务。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

，

４０４．４４

万元、净利润

１

，

２１１．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净资产

５８

，

９０．２０

万元。 近三年公司经营情况如下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１

，

４０４．４４ ２４

，

５６６．２８ １７

，

３７４．１１

其中

：

新大洲本田

１０

，

１１７．７９ ９

，

０７０．７７ ７

，

７３０．８６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新大洲物流通过市场公开竞标方式承接此项业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路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

新大洲本田（以下简称“甲方”）委托新大洲物流（以下简称“乙方”）以汽车运输的方式承运甲方托运的货物。

１．

结算方式

１.1

结算方式为：乙方在每月

１５

日将上月的《业务结算汇总表》（包括纸档和电子档）及对应的“结算凭证”

（必须填列内容完整、有新大洲

－

本田所属操作部门盖章和经办人签名、有收货单位签收和盖章签名）送于甲方进

行校核；双方核对无误后，乙方出具正式运输发票，甲方确认后用银行转帐方式支付。 如有需扣除的款项，应在运

费中扣除。

１．２

运费的结算时期为

６０

天。

２．

裸装车运输责任

２．１

甲方每周向乙方提供下周裸装车预示生产发运计划。 甲方确保此计划的均衡性，全月周之间的计划浮动

不超过

２０％

。 乙方接到计划后，必须在

７

日内发出。 否则每延迟

１

天，按

２００

元

／

车次处罚。 （车次以

２０

台

／

次装载为标

准）

２．２

甲方对乙方承运的裸装车给予相应的运费补贴。

３．

货物运输量的分配以及运输质量的考核指标

３．１

货物运输量的分配

根据新大洲本田运输招标的要求和方针，由新大洲本田根据各承运商的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情况，确定各承

运商的承运量。

３．２

货物运输质量，甲方按货物运输质量考核指标，每月对乙方进行一次评估考核。

３．３

甲方按月、按发站、按到达省份统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如果乙方连续两个月上述任何一项指标未达标，

甲方除按有关规定处罚外，还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３．４

上述考核指标仅用于服务质量考核，不作为免责条款。

４．

变更与终止

４．１

合同如有变更或者终止，经协商一致后以补充协议确定，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４．２

甲 乙双方协商执行油价联动机制（以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柴油价

７．１６

元

／

升为基准），当季度平均油价

调高

１０％

以上的时候，运价上调

２％

。 反之当季度平均油价下降超

１０％

，则运价下调

２％

。 此油价联动机制的调整时

间以季度为标准。 （如当上季度油价上调或下降超

１０％

，则在下季度将运价上调或下降

２％

）。 在执行此条款前，物

流公司必须提供有效的国家调整规定以及本单位的书面提价或降价报告，经双方协商，审计确认后，才能执行运

价的上调或下降。

４．３

合同有效期内，双方不得无故单方面终止合同。

５．

本合同有效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部品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标的

１．１

本合同标的：乙方承运甲方从上海、天津出发的配件、机油并提供服务。

１．２

乙方为甲方承运其货物到指定地点，该指定地点将在今后的托运单中具体指明。

２．

支付方式

乙方运费根据运费发票和由收货方签收的《运货单》按月向甲方结算，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完整单据后一个

月内付款。

３．

乙方承运的范围

乙方负责将甲方的货物实行收货和送货的乙方上门服务方式。

４．

本合同的有效期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止。 合同到期后，若甲乙双方无异议，则本合同继续

有效。

（三）《仓储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将货物委托乙方保管，并由乙方提供仓储、装卸及管理等服务。

１．

货物名称、质量保证、包装要求

１．１

货物名称：新大洲本田摩托车及相关部品。

１．２

质量保证：甲方应保证其产成品的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标准，并承担因质量问题而

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１．３

包装要求：甲方必须按照国家主管机关规定的标准包装，并承担因包装质量不符合国家或合同规定标准

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若需改变及时通知乙方。

ａ

、包装箱的牢固程度应保证正常的装卸、堆码需要；

ｂ

、包装箱含水率控制在

３０％

以内。

２．

结算办法

ａ

、每月

５

日之前依据甲乙双方确认的结算数量及价格计算物流费用；

ｂ

、甲方凭乙方开具的发票在次月付款项，每月结算一次，须在收到乙方单据的五个工作日内予以付款。

３．

货物交接、保管与发货

３．１

乙方接受甲方产品时，仅从货物的型号、颜色、数量及包装外观质量（包装带有无破损、脱落：包装箱有无

破损、变形；包装箱有无淋雨、受潮、霉变；有无倒置、平放；是否

ＳＤＨ

原包装）对货物予以清点、验收。验收无误在甲

方开具的《物资内部调拨单》上签字确认，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视为交接完毕。 乙方在验收的同时应逐一采集条

形码并于当日及时在甲方销售系统中提交入库。

３．２

乙方负责货物的仓储与货物财产险的投保。

３．３

甲方下达发运指令后，乙方应及时据此开据《出库指令》并安排仓库及时发货。 乙方在发货的同时应逐一

采集条形码并于当日及时在甲方销售系统中提交出库。

３．４

乙方在货物存储期间造成的货物破损，必须及时将货物运回生产工厂返修，返修费用由乙方承担。如甲方

发现货物破损后

３０

天内还未修复的，由乙方对该批车全额赔偿。

３．５

货物的所有权始终归甲方所有。

４．

违约责任

４．１

在仓储过程中，因乙方保管不善造成甲方货物丢失、损坏、被盗、被抢等任何损失，均由乙方向甲方赔偿，

赔偿金额按甲方销售底价和实际损失数量计算。

４．２

未按国家或合同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对储存货物进行必要的包装，造成货物损坏、变质的损失及甲方货物

自然损耗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５．

本合同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合同到期，如双方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大洲物流是在原新大洲本田运输部门的基础上剥离出来成立的公司，其成立后一直承担新大洲本田的物

流业务。 从

２００７

年起按照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大洲本田不在与本公司合并报表，本公司董事、副总裁杜树良先生

同时担任两公司董事、新大洲本田高级管理人员和新大洲物流董事长而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交易是按照市场化

交易原则进行的正常业务往来，

２０１１

年度新大洲物流上述业务实现净利润

４２３．３４

万元， 向本公司贡献利润

３３８．６７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的

２．２７％

。 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初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新大洲物流与新大洲本田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本关联交易累

计发生的总金额为

２

，

０８８．２１

万元。

七、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与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签署的《公路运输合同》、《仓储合同》和《部品运输

合同》。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上，会议经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

款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上年度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董事会决议期限即将到期，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增强子公司的

融资能力，根据子公司的申请并结合实际情况，本公司拟为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１．

同意为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民

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 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２．

同意为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物流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贷

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 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决议有效期

一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３

日

注册地点：牙克石市煤田镇矿区路

法人代表：周健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采掘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其

８５．８８％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五九集团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１１９

，

７７９．６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３

，

５０２．８９

万元（其中包括

银行贷款总额

８

，

３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

５３

，

３７６．８９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６５

，

０７０．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６

，

７８８．２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４

，

２５９．１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８

，

２８４．９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五九集团公

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１２０

，

１５０．７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０

，

７７７．１７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８

，

３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

５０

，

６５１．１７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６８

，

１５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

，

６８５．３５

万元，利

润总额

３

，

８８５．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２

，

８７６．２４

万元。

２．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淮海村

法人代表：杜树良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仓储、普通货物运输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８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大洲物流公司资产总额

１２

，

０４７．２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６

，

１３７．１０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

总额

８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

６

，

１３７．１０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５

，

１５８．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３１

，

４０４．４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９４３．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１

，

２１１．６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新大洲物流公司资产总额

１０

，

８５４．６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４

，

７４５．１３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３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

４

，

７４５．１３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

的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５

，

３４３．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７７２．８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９８．２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４．９５

万元。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１．

同意为五九集团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

年。 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担保事宜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２．

同意为新大洲物流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

年。 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担保事宜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四、担保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为上述两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其年度贷款担保额度， 决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止。 在此期间上述两子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时，本公司将根据其需要为其提供担保。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

司、上述相关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为五九集团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

尔分行贷款

７

，

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为新大洲物流公司担保

额为

０

。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公司为本公司主要业务的控股子公司，为了加快煤炭产业发展和提升子公司第三方物流业务的市场

竞争力，为其提供贷款担保，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 上述公司盈利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偿债风险较小，本公

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担保风险可以控制。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五九集团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４４．６７％

，新大洲物流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５０．９４％

。

董事会认为，上述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且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公司要求五九集团公司另一股东提供反担保。 由于新大洲物流公司其

他股东为自然人，提供反担保不具可操作性实际意义不大，因此由本公司直接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无对外担保，为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８６％

，且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无涉及担保的诉讼事项。

本次董事会通过的为上述两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额为年度总额度，若全额使用，公司为子公司担保累计金

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３７％

。

七、其他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当达到信息披露标准时，在协议签署、出现其他进展

或发生变化时及时公告相关信息。

八、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

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１５

号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６

）听取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无特别强调事项

３．

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的内容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和与本通知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内容。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

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和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３

：

３０

）；

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３０

前，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３．

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４７

号港澳申亚大厦

１９

层。

４．

其他事项：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真登记请发

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任春雨先生、陆弘先生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５００

号东银中心

Ｂ

栋

２８０１

室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４７

号港澳申亚大厦

１９

层。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１０３

或

５７０１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０１１１

或（

０８９８

）

６８５９３７０１

传 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０１３６

或（

０８９８

）

６８５９３７０１

电子邮箱：

ｒｅｎｃｈｕｎｙｕ＠ｓｕｎｄｉｒｏ．ｃｏｍ．

，

ｌｕｈｏｎｇ＠ｓｕｎｄｉｒｏ．ｃｏｍ．

２．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限：

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赞成、反对或弃权）：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若不做具体指示，则应注明代理人是否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以上格式自制均

有效。 ）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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